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发 〔２０１４〕３７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燃气助动车

限期报废事项的通告

根据国家有关规定,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,市政府办公厅印发

«关于本市摩托车报废管理的规定»(沪府办发〔２００２〕４６号),明确

自初次登记之日起年限达到８年的燃气助动车必须报废.公安交

通管理部门依据这一精神,在办理燃气助动车注册登记、年检、换

牌时,均明确提示车主注意燃气助动车的报废年限,并在燃气助动

车的行车执照上明确标注了报废日期.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,本

市登记的燃气助动车均已达到报废年限,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停

止办理相关登记管理业务.为了平稳有序推进燃气助动车的报废

回收,维护道路交通秩序,保障城市公共安全,现就燃气助动车限

期报废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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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到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３１日前,完成本市燃气助动车回收工作.

本市设立５个集中回收点,自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起为市民提供燃气

助动车回收服务.此外,相关部门将根据情况,适当增加集中回收

点,并向社会公布.

车主应当在燃气助动车钢瓶检验有效期届满前,将燃气助动

车整车(含钢瓶)送至集中回收点,现场交验车辆和本人身份证件,

办理回收登记手续;委托他人办理的,还需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

件.符合要求的,现场领取燃气助动车回收凭证.

二、鉴于燃气助动车钢瓶是压力容器,其中存储的液化石油气

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,为了消除安全隐患,加快推进燃气助动车的

集中回收,对主动将车辆送至集中回收点的车主,每个燃气助动车

钢瓶由相关部门提供２００元.同时,市自行车行业协会将组织部

分电动自行车厂家开展购车优惠活动,车主凭燃气助动车回收凭

证购买电动自行车,可以享受相应优惠.

由于燃气助动车均已达到报废年限,本市停止办理燃气助动

车钢瓶检验业务.各液化石油气加气站应当加强安全检查,发现

燃气助动车钢瓶超出检验有效期的,应当告知车主将燃气助动车

送至集中回收点,禁止充装超出检验有效期的燃气助动车钢瓶.

三、禁止擅自拆卸燃气助动车钢瓶,禁止改装燃气助动车的动

力装置.

自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起,禁止驾驶燃气助动车上道路行驶,禁

止液化石油气加气站充装燃气助动车钢瓶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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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违反规定充装燃气助动车钢瓶的加气站,由质量技术监

督部门依法查处.

对改装燃气助动车的生产企业、销售改装燃气助动车的,由质

量技术监督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查处.

对驾驶改装燃气助动车上道路行驶以及２０１６年１月１日后

驾驶燃气助动车上道路行驶的,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查处.

本通告自２０１４年６月１日起实施.

附件:燃气助动车集中回收点一览表

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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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燃气助动车集中回收点一览表

站点名称 站点地址 咨询电话 工作时间

上海真南油气有
限公司

真南路２２１９号 ３２０５０９７２

九环杨煤液化气
汽 车 加 气 有 限
公司

国权北路６５号 ６５９１２５９１

上海昆仑新奥清
洁能源股份有限
公 司 沪 太 路 加
气站

沪太路８５７号 ５６３７３０６２

上海上南加气有
限公司

上南路３５１９号 ５８３２０７０１

上海中油爱使华
浦 加 气 站 有 限
公司

龙吴路２４５５号 ５４８２５９７８

９:００~１６:００
(法定节假日休息)

主送:各区、县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.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高法院,

市检察院.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２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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